
別表２

（単位：千円）

繰越明許費

補正前 補正後

追加
香 川 県 営 業 時 間 短 縮 協 力 金
（ 第 １ ０ 次 ）

3,189,816 3,189,816

計 3,189,816 3,189,816

繰 　 越  　明  　許  　費

区分 事　　業　　名 事　業　費

（一般会計） 追加　３，１８９，８１６千円 （１件）  　　 総額　２１，０４１，２０９千円 （６７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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